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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二手车
日益火爆，而由此
引发的纠纷诉讼
也随之不断增加，
其中有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有些人
购车时并不知道
这些手续“一个都
不能少。”

买二手车：手续“一个都不能少”

【案例】

袁先生曾经就自己小车向公司
投保了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商业
险。5个月之后，袁先生将车卖给
了邓女士。谁知，邓女士因为操作
不当而将行人孙某撞成了重伤。邓
女士在赔偿各项费用后，曾要求保
险公司理赔，但却遭到拒绝，理由
是小车买卖后，双方既未办理过户
登记，也未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并申
请办理批改，而《机动车辆保险条

款》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保险
车辆转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
用途或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
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
批改。”

【点评】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第三
者责任商业险的理赔依据，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
合同有着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邓女
士与袁先生未按要求通知并申请办

理批改，无疑是授人以柄。同时，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条规定：“当
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
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
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
责任。”即鉴于小车转让后，邓女
士已经占有、支配小车，各项利益
为邓女士所有，决定了只能由邓女
士对交通事故损失担责。

购买二手车，应申请办理保险批改

【案例】

2020年1月2日，潘女士从网
上获得了一条信息——谢某因为筹
集资金，而不得不低价出售一辆豪
车。潘女士当即与谢某进行了联
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最终
以8万元的价格成交。可是潘女士
还未来得及尽情享受驾驶豪车的快
乐，一周后便有人找上门来索要这
辆汽车，对方自称汽车出租公司的

工作人员。他说，谢某只是车辆承
租人，根本无权出售车辆，而谢某
已携款逃之夭夭。

【点评】

潘女士应当为自己的草率行为
“买单”。《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第十五条规定：“二手车卖方应当
拥有车辆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二
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
主体应当确认卖方的身份证明，车

辆的号牌、《机动车登记证书》、
《机动车行驶证》，有效的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车辆保险
单、交纳税费凭证等。国家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出售、委托拍卖
车辆时，应持有本单位或者上级单
位出具的资产处理证明。”潘女士
在没有看到《机动车行驶证》等任
何所有权证明，无法确定谢某究竟
是否为汽车所有人的情况下即草率
交易，无疑只能承担不利后果。

购买二手车，应审查是否手续完备

【案例】

2020 年 3 月 27 日，钟女士向
李先生购买小车时，虽然觉得有点
破旧，但基于便宜甚至可以说是

“白菜价”，加之好友对方提出只要
更换一些配件、重新喷漆、稍加装
修，便能亮丽如新，最终还是买了
下来。岂料，当钟女士花费3万余
元，把车装扮一新去办理过户手续
时，却被告知该车已经达到国家强

制报废标准，不得进行所有权转移
登记。

【点评】

该车的确禁止交易。根据《二
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之
规定，以下车辆是禁止经销、买
卖、拍卖和经纪的：已报废或者达
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在抵
押期间或者未经海关批准交易的海
关监管车辆；在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
押期间的车辆；通过盗窃、抢劫、
诈骗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得的车辆；
发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或者车
架号码与登记号码不相符，或者有
凿改迹象的车辆；走私、非法拼
（组） 装的车辆；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禁止经营的车辆。而钟女士恰
恰没有审查到该车已“达到国家强
制报废标准”。

颜东岳

购买二手车，需查清是否禁止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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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从公司离职后，曾申请失业

保险待遇，但却被经办机构拒绝
了，理由是我原来所在的公司并没
有为我办理失业保险并缴费。而原
公司则辩称，其已委托他人并以他
人的名义为我办理了失业保险并缴
费，即属于“社保代缴”。请问：

“社保代缴”导致待遇落空，能否
要求原公司赔偿？读者：李笑笑
李笑笑读者：

你可以要求原来的公司赔偿你
的损失。

《社会保险法》第五十七条、第
五十八条分别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
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
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用人
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
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
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即为职
工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
义务，其应当向所在地的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为
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登记
实行属地管理，开户和缴费单位应
当是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用人
单位。鉴于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代
缴，是直接以第三方的名义进行，故
并非代理而是代替。同时，第三方
虽可以代替用人单位缴纳社保费
用，但却不能代替用人单位为劳动
者申请相关待遇。尤其是当账户名
显示用人单位并未为职工缴费时，
势必导致劳动者在申报待遇时，存
在被有关机构拒绝的风险。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
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
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
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
应予受理。”也就是说，在用人单位
虽然委托第三方为劳动者办理了社
会保险，但因用人单位违反“亲自”
办理的法定义务，等同于没有办理
的情况下，如果造成劳动者不能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与之对应，如果你的
情形符合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
年、非因你的意愿中断就业、你已经
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仅仅
是由于公司让他人办理，导致你不
能领取失业保险金，你自然有权要
求公司赔偿。 廖春梅

“社保代缴”

导致待遇落空,

用人单位必须赔偿


